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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是社会救助体系中基础的和最重要的项目。与其

他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相比，我国以城乡低保为基础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主要针对经济最困难的家

庭，是较为典型的“选择型福利”而不是“普惠性福利”，因此需要有严格的标准去确定其受益者。但

是，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去确定低保标准，如何评价当前我国城乡低保标准的科学性和恰当性，以及如

何协调低保标准与农村扶贫标准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发展中的基本问题。随着经济

与社会的发展，我国城乡低保标准偏低的问题日趋突出。在新的形势下，应该重新认识低保标准在社

会救助体系中的作用和对整个反贫困行动的意义，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制定低保标准，适当提升

我国城乡低保标准的实际水平，并在此基础上理顺低保标准与贫困线的关系，协调低保标准与农村扶

贫标准之间的关系，使其在反贫困行动中发挥更大的实际效果。为此，本文拟在对上述问题做出分析

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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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我国的低保标准在社会救助体系中的作用；分析了我国低保标准制定的依据和

方法和当前我国城乡低保标准的实际水平。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的低保标准既是低保对象的资格标准，也

是低保待遇给付的标准，并且事实上是整个社会救助制度的入门标准，在整个社会救助体系的运行中发挥

着基础性作用。低保标准事实上是我国城乡的“贫困线”，它应该客观合理地反映我国贫困程度和状况。但

当前我国城乡低保标准偏低，并且还存在着标准单一和不均衡的问题，以及在具体执行中的各种问题，这些

问题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救助体系的反贫困功能。为此，本文建议应该依据共享发展、改善民生和社

会政策托底的要求，根据实际需要提高低保标准，建立全国统一的低保标准指导体系，并在使用收入标准的

同时，也采用类别标准，使低保和社会救助制度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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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含义与意义

1.我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含义和特点 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

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困难家庭给予现金性生活救助的社会救助制度。其在《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规定中，有三层含义：一是低保制度是一项国家救助制度，二是规定以家庭为保障单位，三是规定低保

对象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为了要在社会救助制度实践中确切地识别

出符合上述规定的家庭户，就需要制定相应的低保标准。或者说，低保标准是政府为了要实施低保制

度而制定出来的以现金价值为测量单位的家庭人均收入标准。

我国城乡的低保标准具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从测量指标上看，低保标准是按照收入来测量

的，它不包括消费支出，也不包括其他方面的标准（如申请人的年龄、性别和其他特点）。其次，低保标

准是家庭人均收入标准，而不是个人收入的标准。因此，这一标准是由家庭中所有有收入者的收入总

额与其家庭人数共同决定的。再有，低保标准是按照现金价值来测量的标准体系，即按月或按年测算

的收入的现金价值，而不直接包括实物或财产，只是在必要时才会将家庭的实物收入或拥有的财产纳

入到低保资格审查中。最后，低保标准具有低标准特点。世界各地的贫困线标准都要明显低于人均

收入（或收入中位值）水平，但我国的低保标准的低标准特点尤为突出（后面将有专门的论述）。

2.我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意义 首先，低保标准是确定救助对象的手段：只有符合低保标准的

家庭才具有申请低保待遇的资格。从这个角度看，低保标准是低保对象划界的标准，它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了“贫困线”的作用。在实践中，低保标准在低保申请资格划界的功能很强，是一种“强标准”，从

而使城乡低保制度达到了对最收入困难家庭的高度瞄准性。

其次，低保标准也是确定救助水平的手段。按照制度设计，城乡低保的待遇水平是依照“补差”的

原则，即在低保对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础上进行差额补足，将其家庭收入补到低保标准。低保对象家

庭能够获得的人均低保金收入将是低保标准减去已有的人均收入水平。因此，低保标准越高，低保家

庭所获得的平均待遇水平也就越高。但是在实践中地方政府经常会有对低保对象的额外补贴，有时

候各种额外补贴加在一起会使低保家庭的实际收入明显超出低保标准的水平，因此低保标准对待遇

水平的限制并不像制度规定的那么严格。

再有，对政府来说设立低保标准意味着设立一个政府社会救助责任的底线标准。它体现的是政

府对城乡贫困者提供帮助的责任，政府通过其财政支出来履行其责任。但是，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责

任，应该救助多少人，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多高水平的救助，都是需要明确界定的，否则政府的责任将出

现混乱。而设定一个低保标准正是要确定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边界。对于政府来说，低保标准是政

府为困难家庭承担责任的底线标准：一旦困难家庭的实际收入低于了低保标准，政府就有责任去提供

救助。但另一方面低保标准也是政府为低保对象承担救助的“最高保障责任”：一旦政府所提供的救

助水平达到了低保标准，就意味着政府已经履行了其“必要的责任”，任何超出低保标准之上的待遇都

可被看成是对困难家庭额外的“恩惠”，而不再是政府强制性的责任。同样，在国家责任意义上看，低

保标准在实践中经常是一个“弹性标准”，因为实践中往往是由地方政府来确定的，即自己在为自己确

定责任边界。这种模式使地方政府在低保标准的确定和责任边界的界定上都具有较大的任意性。

3. 低保标准的应用 我国的低保标准首先应用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上，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

定其受益者和受益水平的标准。其次，低保标准还广泛地应用到其他很多方面。例如，低保标准常常

被应用到其他社会救助项目上，如医疗、教育、住房救助等项目。这些项目也以“低保对象”为其受益

者的资格标准或资格标准之一，因而将其受益者局限在低保对象中（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好转，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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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同时，低保标准还应用在许多民间社会救助的项目上，如社区、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等非正

规的社会救助行动及各种各样的“送温暖”等活动方面。由于低保标准的泛化使用和“低保对象”群体

规模的狭小，使得整个社会救助行动体系出现了福利叠加和救助集中化现象。

4. 低保标准与贫困标准的关系 目前我国有多套与贫困有关的标准。除了低保标准以外，还有

农村扶贫标准，该标准是确定农村扶贫对象时所采用的标准，其特点是：现金收入标准、家庭人均收入

标准与区域性人均收入标准之间的区分不够清晰、是国家标准与地区标准相结合。按照制度规定，凡

是家庭收入低于农村扶贫标准，并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农村劳动者都可以纳入扶贫对象。目前，国家

扶贫标准是2300元（按照2011年不变价）。在此基础上，各地大多制定了本地区的扶贫标准。而在官

方统计中尚未发布全国实际平均扶贫标准的数据。从在各地调查的情况看，全国平均扶贫标准高于

全国平均农村低保标准。目前，在全国层面和许多地区都在研究扶贫标准与低保标准的“并轨”或相

互协调的问题，可望在不久会取得突破。

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制定方法

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最低生活制度设计与运行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其重要性一是由于其在

功能上对整个低保制度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二是因为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本身是一个相当复杂

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国的社会救助标准制定都不例外，但在我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过程

中影响因素很多且复杂。本部分简要介绍我国低保标准制定过程及相关影响因素。

1. 国家政策 在我国，制定低保标准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权力，但国家对此也有原则性的要

求。因此，研究我国低保标准的制定过程，应该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上展开。

（1）发展过程。早在1997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中就对

低保标准的制定做出了原则性的要求，并在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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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制定过程的诸多麻烦，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低保标准过余接近甚至超过最低工资标准，从而对就业

动机带来严重损害。但是，低保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挂钩的方法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它使低保标准

的合理性和恰当性依托在最低工资标准上，万一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得不合理不恰当，就会直接影响到

低保标准的合理性和恰当性。后者（低保标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挂钩的方法）可以较好地避免这一风

险，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其中位值）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为制定的，因此可以避免风险，并且还能

更好地体现“相对 上

“

“

“

“
!Œ7ü.k�D�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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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比，但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从中央到全国都在努力实现“共享发展”的情况下，

我们再以发展中国家的低标准要求自己就不太合理了。因此，我们应该从发展和共享的角度，对我国

低保标准的水平偏低做出反思。

通过进一步分析目前制约低保标准偏低的原因可以发现，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而后

者的影响更加严重。在客观因素方面，有一种因素是由于部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财力有

限，因而有可能限制了低保标准的提升。有研究者对各地城市低保标准与财政收入水平进行了相关

分析，发现二者之间有明显相关[1]。但本文认为，仅看低保标准与人均财政收入的关系还不足以说明

问题，更加重要的是要看低保标准为人均收入的比率与财政收入之间的相关。采用这种分析，统计数据

表明低保标准水平与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表1中列出了2014年各个

省级地区平均城市和农村低保标准，及其占人均收入的比率与当地人均收入、人均财政相关的数据。

城市低保标准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市低保标准为城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农村低保标准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低保标准为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人均政府财政预算收入

城市
低保
标准
1

0.83**

0.30
-
-

-
0.85**

城市居民
人均可
支配收入
0.83**

1

-0.28
-
-

-
0.88**

城市低保标准为
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比率

0.30
-0.28

1
-
-

-
-0.07

农村
低保
标准
-
-

-
1

0.93**

0.67**

0.94**

农村居民
人均可
支配收入

-
-

-
0.93**

1

0.36*

0.84**

农村低保标准为
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比率

-
-

-
0.67**

0.36*

1
0.63**

人均政府
财政预算
收入
0.85**

0.88**

-0.07
0.94**

0.84**

0.63**

1

表1 2014年31个省级地区平均城乡低保标准及其占人均收入的
比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政之间的相关系数

*0.05层级上显著，**0.01层级上显著
计算数据来源：低保标准的数据根据民政部《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2015年6月10日发布，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506/201506008324399.shtml；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各地区人均财政预算收入的
数据根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5），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5/indexch.htm。

[1]曹海涛：《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深圳〕《科技经济市场》2015年第12期。

[2]如：李春根、夏珺：《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变化轨迹和现实考量——基于2003-2013年31个省域城市低保

数据的聚类分析》，〔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2期。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虽然2014年31个省级地区城市和农村平均低保标准与其人均预算财

政收入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0.85和0.94的高度相关度，农村低保标准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

与人均预算财政收入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0.63的较高水平，但城市低保标准与人均收入的比率与人

均预算财政收入的相关系数仅为-0.07，没有相关。这说明财政收入的因素可以解释城乡低保标准绝

对量的高低，对农村低保的相对水平（农村低保标准占本地人均收入的比例）也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无

法解释城市低保标准相对量的差异。

从同样的资料来源还可以进一步看到，2014年31个省级地区中，人均财政预算收入居前五位的

地区中，只有一个地区在城市低保标准的相对水平上仍然保留在全国前五名，另有一个地区保留在第

14名，而另外三个地区落到了20名以后。农村低保相对水平方面稍微好一些，但在人均财政预算收

入居前五位的地区中仍有一个地区的农村低保相对水平落到了第10名。这些数据分析都说明，虽然

经济落后地区的低保标准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不少经济比较发达和财政能力较强的地区也没有积

极地提高相对低保标准。当然其他一些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

二是低保制度和整个社会救助制度的财政投入方式会对低保标准的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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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低保制度和其他一些社会救助项目是地方财政负责与中央财政补贴相结合的方式，而中央财政

的补贴并不是各个地方平均补贴，而是根据各地财政情况等因素而有选择地给予补贴。在这种情况

下，获得了中央财政补贴，并且自身财政能力负担剩余部分资金没有问题的地区在低保标准方面一般

会高些，而没有获得中央政府财政补贴（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即使在获得了中央财政补贴后自身在支

付低保费用方面仍然感觉困难的地区（财政最为困难的地区）都会倾向于约束低保标准。

除了上述“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一些主观的因素在制约着低保标准的提高，这主要是价值观及对

相关问题的认知偏误。我国低保标准的制定过程是一个完全由地方政府行政部门决定的纯行政过

程。《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社会救助的基本原则是，低保标准应“按照当地居民生活必需的费用确

定、公布，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并且是比

较模糊要求。除此之外，中央政府对标准本身及其制定过程都没有明确的要求。地方政府在制定标

准时不需要通过人大，一般也没有听证会制度，或通过其他方式采纳被救助者、市民的意见，最多会有

征求专家学者意见的过程，但都不是强制性。在这种情况下，低保标准的确立只是反映政府的目标及

政府内部各个部门协商的结果。从政府目标的角度看，低保标准的制定反映出地方政府对“保障和改

善民生”水平的理解程度。从刚性的要求看，只要低保标准能够满足低保对象的基本生存，就算是达

到了基本要求，即履行了基本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是否要提高低保标准，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低保标准

基本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意愿。在地方政府层面上，有可能影响低保标准的主观因素有：地方政府对

改善民生的重视程度、低保标准对“政绩”的影响，以及对福利与发展关系的认识等。

更具体讲，导致低保相对标准偏低的主观因素，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对“改善民生”的认识不到位，

对“共享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二是在我国目前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中，地方官员对社会救助的

重视程度以及地方社会救助水平的高低对官员的“政绩”影响不大。三是一些官员对“福利陷阱”、“福

利养懒人”的认知偏误和过分担忧。事实上，我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福利水平偏低，社会救助的受益

面太窄的问题，而不是福利水平过高而引发福利依赖的问题。进一步看，即使在一些福利水平较高的

国家中，“福利陷阱”、“福利养懒人”问题也并不单纯是由于福利水平高而引起的，而更多的是由于福

利制度不合理而导致[1]。在我国当前低保制度下现实的或潜在的福利依赖问题也不会是由于提高低

保标而导致，而更多的是由于低保制度与其他社会救助挂钩太密切和其他附加待遇较多而引起[2]。因

此，在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水平严重偏低的情况下提出要通过约束低保标准和福利水平而防止“福利陷

阱”或“福利养懒人”是既不合时宜，也不对路子的。

2. 低保标准单一 我国低保标准存在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标准比较单一。首先，从整个社会

救助体系看，大多数社会救助项目都严重依赖低保标准，并都将低保标准作为确定受益者资格的标准

或主要标准之一，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法律援助等项目在确定受益者资格时

都在较大程度上与低保项目绑定，这就使低保标准负担了太多的“责任”，它既是低保项目的入门资格

标准和受益额度标准，同时也要为其他多项社会救助项目“把门”。其负担的“责任”过多，因而也变得

缺乏弹性。一旦要调整低保标准，就会导致整个社会救助体系在受益者规模和政府总体支出水平上

有较大幅度的变动，因此也就造成低保标准很难有较大幅度的调整。

其次，从低保制度本身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目前我国的低保标准仅有收入标准，没有消

费等标准。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家庭生活的实际水平是由其收入和消费两个方面共同造成的。收入

[1]张浩淼：《国际视野下救助、就业与福利依赖的关系——相关研究述评》，〔北京〕《劳动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2]1.姚建平：《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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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和刚性消费（医疗、教育、照料等）偏高都可能导致贫困。但我们的低保标准只有收入标准而没有消

费标准，这从理论上说是有缺陷的；在实践中也导致许多家庭实际生活确实存在比别人更多的刚性需

要，但由于家庭人均收入稍微超过了低保标准而难以被纳入到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中，因而长期处于贫

困之中。其二，低保标准仅有一个“是与否”的划界标准，缺乏等级标准，因此导致困难家庭中要么被

划入低保对象而享有很多的待遇，要么就被排除在低保对象之外很难得到有效的救助。其三，目前的

低保标准仅有家庭人均收入标准，没有与家庭人口数挂钩的浮动，因而导致因家庭人口的多少对家庭

实际生活的影响未能纳入考虑之中，使低保对困难家庭实际困难程度的瞄准有所不足。最后，仅有家

庭标准，没有考虑家庭中的个人困难。有些家庭的某些成员因残疾、严重疾病、年老等原因而存在着

较为严重的困难，但由于家庭人均收入超过了低保标准而难以获得救助。

3. 低保标准各地差异很大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之外，我国低保标准还存在各地差异较大

的问题。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1]。概括起来看，一是标准制定方法不统一，存在

着多种方法、各地自行决定、缺乏全国统一的低保标准底线，因而导致各地的低保标准差异很大。

2014年，城市低保标准最高的上海市为 710元/月，而最低的河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只有 304.77元/
月，二者之间相差2.33倍，略高于当年各省级地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2.24
倍）。而当年农村低保标准最高的北京市为7588元/年，而最低的河南省只有1824元/年，二者之间相

差4.16倍，明显高于当年各省级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3.38倍）[2]。这些数

据说明各地低保标准差异很大，甚至超过了各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尤为严

重。各地低保标准差异很大的情况不仅使低保制度难以为缩小收入差距做出贡献，反过来还会进一

步强化了区域间的不平等。

4. 低保标准执行中的问题 低保标准不仅在制定中存在上述问题，在执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低保标准一方面是作为确定低保受益资格的标准，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受益者待遇水平的标准。但笔

者在一些调查中发现，一些地区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按照低保标准去确定受益资格和待遇水平，尤其

是在一些农村地区这一现象更为普遍。在基层实践中普遍强调低保标准作为“排除标准”的意义，即

对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当地低保标准的申请者不予纳入低保对象，但对低保标准的“资格标准”的作用

重视不够。按照《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规定，只要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都应该给予最低生活保障。但事实

上有些地方对于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申请者未必都纳入低保对象。有些地方对低保申请者除了要求其

符合低保标准的要求以外，还附带有其他一些标准，如消费行为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还有一些地区

对审批低保有事实上的名额限制。这些做法导致一些申请者即使符合低保标准，但也难以获得低保

待遇，使低保标准成为了一个强排除标准、弱资格标准。再有，一些基层在低保审批中强调低保标准，

但在通过审批以后并没有严格按照低保标准去发放现金补差待遇。其中既有少发的（如将一户的待

遇分给几户），也有多发的（如不同来源的补充性待遇）。这些情况使得低保标准成为了强划界标准、弱

保障标准。其结果，或者导致低保制度的保障不足，或者导致待遇集中和加剧低保制度的“悬崖效应”。

[1]袁璐雯、王秋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标准地区差异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31个省区的

实证性研究》，〔哈尔滨〕《现代经济信息》2015年第23期。

[2]根据民政部公布的各省级地区2014年城市和农村平均低保标准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各地城市和农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计算。资料来源：《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6月10日发布（民政部网站：http://www.
mca.gov.cn/article/sj/tjgb/201506/201506008324399.shtml）；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

鉴》（2015），（表6-21和表6-25）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5/index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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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政策建议

鉴于低保标准的确定过程及标准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应该通过改革加以解决。为此，本文

拟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提高低保标准 本文建议，一方面要坚持“保障与改善民生”、“共享发展”和“社会政策要托底”

的总体方向，提高低保标准。各级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十八大提出的“要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重点是

要改善民生，即要不断提高民生保障的水平。我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依托其上的社会救助制

度是针对城乡困难家庭最主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针对穷人的社会政策托底最主要的制度，但这一制

度目前水平太低，必须要较大幅度提高低保标准才能使低保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真正达到改善民生、

让穷人也能共享发展的作用。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改革低保标准确定的方式，采用相对标

准，即用人均收入或收入中位值的一定比例来作为低保标准，以便能够使低保标准跟上人均收入的提

高幅度。（2）应该将提高低保标准纳入“十三五”期间社会救助发展的目标，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时我国城市平均低保标准应该至少达到人均收入（或收入中位数）的25%以上，农村平均低保标准

至少应该达到35%以上。（3）在提高低保标准的同时，要有若干配套措施。一是在提标的同时，积极促

进就业；二是试行多级标准；三是大力发展服务救助，尤其是加强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

2.建立统一的低保标准 建立统一的低保标准有三个层面的改革。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低保标

准。鉴于目前各地低保标准差异太大，建议建立统一的全国最低标准。可以借鉴“国家扶贫标准”的

做法，在现阶段可以先建立统一的国家低保标准，作为全国底线。各地具体的低保标准仍由各地确

定，但不能低于全国的底线标准（可鼓励高于全国底线）。制定全国底线标准的有助于缩小各地的差

距，并可以防止有些地方低保标准过低。二是应该统一城乡标准，这有助于进一步消除城乡差异，促

进城乡一体化和均等化。三是统一低保与扶贫标准，消除低保与扶贫标准之间的差异和不协调。

3.改变单一的现金标准、提高类别标准 鉴于低保制度采用单纯收入标准的不合理性，目前一些

研究者提出了“支出标准”的建议，但支出标准在实际测量中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此本文建议在采用已

有的收入标准的同时，引入类别标准，作为社会救助的另一套标准。所谓“类别标准”，是指按照某种

人群特征或困难特征来标定困难人口的做法。如残疾人、老年人、孤儿、失业者等。这些人群中虽然

并不都是困难者，但他们当中困难者的比例较大，或者说他们陷入贫困的风险较大。类别标准不是单

纯以个人或家庭的“生计审查”基础，而是以群体的平均风险度为基础去筛选群体，而在选出来的群体

中则是普惠享有相应的待遇，因此具有一定的普惠性，是介于普惠性与特惠性之间的一种方法和标

准。采用类别标准，将他们都纳入到社会救助对象之中，一方面可以节省低保瞄准的成本（包括经济

成本与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加有效地降低他们的社会风险，防止他们跌入贫困。目前，许多

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都广泛采用类别标准，说明这种方法有其合理性。我们应该对此问题开展更加

深入的研究，建立具体的规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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